附件3
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文化艺术赛道二 声乐、器乐表演组

赛项规程
赛事概述
文化艺术赛道二（声乐、器乐表演）赛项旨在考察音乐表演专业人才综合艺术素养。在遵循大赛“三个自主”原则背景下，全面检验学生在艺术表演方面的美育底蕴、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主要从技术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值、团队合作、创新创意等五个方面对参赛项目进行整体评价，推动教学理念内容的升级，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
参赛资格
参赛选手须为我省高职院校（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及 3 年内毕业生（毕业生须为企业职工，以报名时间为准，2025年应届毕业生不受此限）。五年制职业教育（中高职一体化培养）学生报名参赛的，须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四、五年级）在籍学生。各赛道参赛学生专业不限，原则上同一学校同一赛道（赛项）组别参赛队不超过 2队，每组队员不超过 4人，且不得跨校组队。

比赛内容及时长
比赛内容：各参赛队伍自主确定参赛项目名称、自主设计参赛项目内容、自主选择参赛设备。比赛内容包含技术技能操作实施和现场展示讲解。

比赛时长：由各参赛队伍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确定，总时长40分钟内，其中技术技能操作实施不少于30分钟，现场展示讲解不少于5分钟。

比赛方式
采用线下方式，每支参赛团队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任务（技术技能操作实施和现场展示讲解），并全程录像。

奖项设置
本赛项设置平行组，按报名参赛队伍总数的10%比例确定金奖数量（四舍五入取整），按金奖数量 1∶1 比例设置平行组，每个平行组按照15%、25%比例确定银奖、铜奖数量（四舍五入取整）。平行组名次确定后，裁判长组织所有平行组评分裁判通过观看比赛原始录像，对各平行组第一名进行集中打分复评，复评第一名作为小组第一名取得赛道争夺赛资格。
比赛抽签办法

该赛项为设置平行组比赛的小组争夺赛，需要进行两次加密。

第一次加密由第一位加密裁判组织参赛队伍进行第一次抽签，产生参赛平行组号，用平行组号替换参赛队伍参赛证等身份信息，填写《一次加密记录表》后，连同参赛队伍身份信息证件，当即装入第一次加密结果密封袋中单独保管。

第二次加密由第二位加密裁判组织参赛选手进行第二次抽签，确定参赛顺序号，用参赛顺序号替换参赛平行组号，填写《二次加密记录表》后，当即装入第二次加密结果密封袋中单独保管。

比赛场地及设备
赛场基本情况

赛场表演区域统一划定为60㎡。各赛场标准配置包含：大赛主题喷绘底墙、双钢琴、数字一体机，同时提供基础舞台灯光和音响。舞台灯光、音响等设备均统一设置参数，统一收音扩音，统一机位全程录像。

设备要求

技能展示所需设备和材料不做统一要求，承办学校为参赛队伍提供现有设备和材料清单，供参赛队伍选择使用，不足部分由参赛队伍自行准备。参赛队伍应尽量使用现有教学实训设备和材料，做到节约办赛。现场设备技术保障谁提供谁负责。

签订比赛设备使用确认书

设备选择与参赛报名同步进行。参赛队伍在赛前确定设备和材料选用情况，与承办学校签订参赛设备、材料和比赛环境（条件）需求协议，明确是否使用承办学校提供的设备与材料，同时对参赛设备、材料和比赛环境（条件）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做出承诺。双方无法达成需求协议的，提交大赛组委会裁定。

评审原则
充分依据大赛五个评分要素，坚持公正客观、质量优先、标准统一、透明公开、宁缺毋滥原则，确保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客观性和有效性。既全面衡量，又突出重点；既重视基础水平和质量，又重视综合表现、应用和创造能力；专业性与职业性相结合。如评出的获奖等次、数量未达到设置比例要求，可空缺。

赛场安全
竞赛环境

承办校赛事组委会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和交通保障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布置，赛场内的器材、设备，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参赛选手进入赛场、赛事裁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严禁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赛场配置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部位的人员进行安检。

应急处理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承办校赛事组委会，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承办校赛事组委会应立即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报告大赛组委会。赛项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大赛组委会决定。

处罚措施

参赛队伍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节恶劣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比赛须知
参赛队须知

领队、指导教师、选手等所有人员须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

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参赛曲目在报名确认后，不得更换；

参赛队须为参赛选手购买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做好本队人员的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参赛队应该参加各承办校赛事组委会组织的开、闭赛式等各项赛事活动；

严格执行各项比赛规则，比赛期间不得私自接触裁判（评委）；

对于有碍比赛公正和比赛正常进行的参赛队，按照《奖惩办法》处理。

领队、指导教师须知

按要求准时参加赛项说明会等会议，并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协助赛项执委会组织本队选手做好参赛的各项相关事宜；

熟悉比赛流程，与承办校相关赛务工作小组保持联系；妥善安排好本队人员食、宿、行等日常生活，保证安全；

明确要求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按制度规定的程序处理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不得利用比赛相关的微信群QQ群、微信群等发表虚假信息和不当言论；

掌握领队自身、指导老师、参赛选手的身体状况;有既往病史、患有严重疾病者不得参加比赛；

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尊重、支持裁判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不随意进入比赛及其他禁止入内的区域，确保比赛公平、公正、顺利、高效进行。

参赛选手须知

应文明参赛,服从裁判统一指挥,尊重赛场工作人员,自觉维护赛场秩序。在参赛中出现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要及时报告现场裁判。如参赛选手因不服从裁判而停止比赛，则以弃权处理；

须遵守比赛项目相关的安全操作流程，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应爱护赛场使用的设备、仪器等，不得人为损坏比赛所使用的仪器设备；

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入候考区和比赛场地，不允许携带与参赛设备无关的电子产品及通讯工具，以及其他与竞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参赛学校、选手姓名等涉及竞赛场上应该保密的信息；

对于认为有影响参赛队比赛成绩的有关行为，应向指导老师和领队反映，由指导老师和领队按大赛制度规定进行申诉。参赛选手不得利用比赛相关的微信群、QQ 群、钉钉群等发表虚假信息和不当言论。

申诉与仲裁
各参赛队伍对设施配备、比赛执裁、赛场管理、成绩评定，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持有异议时，由各参赛队伍领队向赛道小组（赛项）仲裁工作组提出书面申诉。提出申诉时间应在选手比赛结束后2小时内，超过时效不予受理。申诉书应对申诉事件的基本情况、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申诉书应由参赛队领队签字递交。

纪律监督

比赛期间，参赛队全体成员须严格遵守《参赛管理办法》等大赛有关制度规定规范参赛。大赛纪律监督严格按照《纪律监督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联系方式

胡赟：13858181936；张勇祥：18868810324。

其他
本赛项规程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赛项承办校组委会。
